
永吉县2024年财政预算公开名词解释
一、公共财政预算：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

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

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

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

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三、社保基金预算：对社会保险缴款、公共财政预算安排和

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

四、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指政府为履行职能，按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收取的纳入预算内管理的各项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及

非税收总和（不包含基金收入）。

五、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反映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安排的支出。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按照功能分类（按政府活动的社会职能和

政策目标划分），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公共安全、国防、

农业、环境保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保障及

就来支出和其他支出等。具体科目及名词解释如下：

工资福利支出：反映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处长期聘用

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

等。

商品和服务支出：反映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不包括

用于购置固定资产的支出、战略性和应急储备支出，但军事方面

的耐用消费品和设备的购置费、军事性建设费以及军事建筑物的



购置费等在本科目中反映）。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反映政府用于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

出。

其他支出：财政部门或有预算分配权的部门志用科目。反映

不能划分到经济科目的其他支出。

六、政府性基金收入：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为支持某项特定公共事业发

展，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无偿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财政资

金。基金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专款专用，余额结转下年继续使

用。

七、政府性基金支出：反映政府基金收入安排的支出。

八、社保基金收入：反映政府社会保险基金的各项收入。

九、社保基金支出：反映政府社会保险基金的各项支出。

十、一般性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对有财力缺口的下级政府，

按照规范的办法给予的补助，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

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等，地方政

府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统筹安排和使用。

十一、财政收支平衡：主要分为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平衡和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按照新《预算法》规定：“地

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除本法另

有规定外，不列赤字”。

十二、预备费：按照新《预算法》规定，各级公共财政预算

应当按照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额的1%—3%设置预备费，用于当



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

以预见的开支。


